
第 1961 期商标公告 2025年11月27日

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鼓楼街道办事处鼓楼路北河埂190号2栋2单元101号

昆明吉氏茶业有限公司

第 号

地    址

代理机构

87261452

申 请 人

昆明亿纵互联科技有限公司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34类：烟草；非医用含烟草代用品的香烟；香烟；小雪茄；香烟嘴；火柴；吸烟用打火机；
香烟过滤嘴；除香精油外的烟草用调味品；电子烟

申请日期 2025年08月25日

商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以

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11月28日至2026年02月27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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